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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演双簧 这家伙“骗商”真高
┮男子假扮经理先到面条店推销面粉，再到面粉厂求购，双方商家都信了他

┮送了面粉，面条店将货款给了这男子，他却跑了；俩商家起纠纷

网上谈起恋爱

网下骗你钱财
本报巨野7月16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毕研东 崔德
荣 ) 巨野一女子陈某与网友见
面，被骗走6000元钱。

7月14日，家住巨野县柳林镇的
陈某到银行取钱时，发现银行卡内
只有10元钱，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一
个月前卡内还有6000余元，这个月
内自己没有取钱，钱怎么会没有呢？
这时陈某想到一个月前曾经与网友
王某见过面，便立即报警。

柳林派出所接警后，民警根据
陈某提供的线索，不断地往返于菏
泽、巨野，并从监控中提取录像，确
定陈某卡中的钱确实为王某所取，
并于当日将家住在定陶县孟海镇
某村的王某抓获。

据陈某介绍，今年4月份，她在
网上聊天时认识一个网名叫“满天
星”的网友，经过一个多月网上聊
天，陈某对“满天星”颇具好感，两人
便在虚拟世界谈起恋爱，并将双方
照片相互传递，两人相互告知对方
联系方式，于5月30日在菏泽见面。

见面后，两个人都感觉相见恨
晚，遂在一快餐店就餐。“满天星”
通过花言巧语将陈某银信卡密码
套出。趁陈某上洗手间，王某在菏
泽一自动取款机内取走现金3000
元。饭后，两人又乘车到巨野游玩，
王某又故伎重演在巨野青年路支
行ATM机上取走现金3000元。

目前，王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菏泽7月16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吴延民) 一
男子谎称某粉业业务经理，先到
面条店推销面粉，再到面粉厂求
购，待面粉厂将面粉送至面条店
卸货期间，男子向面条店老板索
要货款后逃逸。面条店与面粉厂
由此产生纠纷，厂方遂将面条店
任某诉至法院，而法院判决原告
败诉。近日，该案以其典型性入
选2012年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菏泽市牡丹区一家面条店
老板任某清晰地记得，2010年6
月25日，一名自称“高军”的男子
到其门市推销面粉，还给了他一
张名片：“中原樱花粉业业务经

理”，任某同意要货，并下了200
袋的订单。

次日，“高军”到泽市牡丹区
一面粉厂求购面粉200袋，并说
明是代任某面条店进货。当日，
面粉厂让运输个体户李某运送
200袋面粉至任某面条店，其间
“高军”与李某同行。到任某面条
店后，李某便开始卸货，面粉卸
至一多半时，“高军”向任某索要
货款，任某以为“高军”为面粉厂
人员便按每袋58元价格向“高
军”支付货款11600元。

然而，当卸面粉至193袋时，
面粉厂委托送货并收款的李某
向任某索要货款时，任某称，已

将货款交到“高军”手中，拒绝付
款。当双方找“高军”时，却发现
该男子已不见踪影。

面粉厂未得到货款欲收回
面粉，而任某自认付过货款拒绝
面粉厂将货收回，双方由此产生
纠纷，面粉厂遂将任某起诉至牡
丹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原告牡丹区某面
粉厂与被告任某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被
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原告提供的出库单、李某的证言
及被告任某的陈述，均表明原告
将193袋面粉送到任某处，但从
事情经过来看，原被告之间未签

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未达成口
头买卖合同，即原被告双方未形
成一致意思表示，没有建立直接
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

而案外人“高军”利用原被
告双方的认识错误而实施诈骗
行为，是该纠纷产生的主要原
因。被告任某出于善意占有面
粉，并支付对价，符合善意取得
制度的构成要件，故法院认为任
某为善意取得。根据合同的相对
性，原告的货款损失，应向无权
处分的案外人“高军”主张。故原
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
求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案件受
理费90元，由原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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